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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为天元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

计师，陈某为荣昌会计师事务所的注

册会计师。由于荣昌会计师事务所1999

年度业务繁忙，应陈某的邀请并经荣昌

会计师事务所同意，1999年3月至5月，

王某在荣昌会计师事务所以自己的名义

执行某项目的审计业务，并出具了审计

报告。1999年 10 月，省财政厅组织有

关人员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检查，发现

了王某在 1999年3月至5月间在荣昌会

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业务的情况。省财

政厅认为，王某的行为属于同时在两个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行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 22条和

《违反注册会计师法处罚暂行办法》第

10条、第 17条的规定，于 1999 年 11

月5日对王某作出暂停执业 1 年、并处

以 5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1999年

11 月 8 日，王某收到省财政厅行政处

罚决定书后不服，准备申请行政复议。

次日，王某不幸因车祸身亡。1999年 12

月10日，王某的女儿向财政部提交了行

政复议申请书，申请行政复议。

财政部在收到该行政复议申请后，

应当如何进行审查呢？我们认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

规定，财政部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

的法制工作机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审查：

1、行政复议申请是否属于行政复

议的范围。行政复议有法定范围的限

制，只有列入法定范围内的复议申

请，行政复议机关才可以进行行政复

议。因此，行政复议机关在收到行政

复议申请后，必须审查复议申请是否

在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内。《行政复议

法》第 6 条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 11 种

情形，只要符合其中之一的，可以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本案中，王某因不

服省财政厅作出的暂停执业 1年、并处

以5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而提起行政

复议，符合《行政复议法》第 6 条第

1 款第（ 1 ）项 “对行政机关作出的

警告、 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

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

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行

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的规

定，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

2、行政复议申请是否超过法定期

限。申请行政复议有时限的要求，行

政复议申请人应当在法定的申请复议期

限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否则即视为

放弃了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逾期申

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将不予

受理。《行政复议法》第 9 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

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

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 60 日内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

期限超过 60 日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

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

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所谓 “知道”， 是指公民、 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与其有关

的具体行政行为有认识。主要包括以

下三种情形：（ 1 ）如果具体行政行

为是当场作出的，那么书面决定上注

明的日期，就是“知道具体行政行为

之日”。（ 2 ）如果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的书面决定是送达的，送达日期，

就是 “知道具 体行政行为之 日 ”。

（3）如果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通过公

告送达的，那么公告所注明的日期或

公告之日，就是 “知道具体行政行为

之日”。实践中，有些是行政管理相

对人实实在在地 “知道” 了具体行政

行为，有些则是在应当知道的情况下

推定为知道，情况比较复杂，应当综

合多方面情况分析判定。本案中，省

财政厅于 1999年 11月5 日对王某作出

了行政处罚，王某于 1999年 11 月 8 日

收到了省财政厅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王某的女儿于 1999年 12月 10日向财政

部申请行政复议，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没有超过法定的期限。

3、行政复议参加人是否符合法定

条件。行政复议的参加人有申请人、

被申请人、 第三人、 代理人等，他

们都必须具备法定的条件。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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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当认真审查

行政复议参加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行政复议法》第 1 0 条规定，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是申请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

民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申请行政复

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申请行政复议。

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终止的，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同申请行政

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

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作出具体行政

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本案

中，王某是省财政厅作出处罚决定所

指向的公民，王某应为该行政复议的

申请人。王某因车祸身亡后， 王某女

儿为其近亲属，因此，由王某女儿作

为行政复议申请人符合法律规定。此

外，本行政复议案件因王某不服省财

政厅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而提起，

因此，将省财政厅作为复议被申请

人，符合法律规定。

4、行政复议申请方式是否符合条

件。行政复议申请方式是指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复议要求和表达复

议意愿的具体表现形式。行政复议机

关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当认真审查行

政复议申请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行政复议法》第 1 1 条规定，申请人

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

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行政复议

机关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

事实、 理由和时间。本案中，王某

的女儿向财政部提交了书面的行政复议

申请书，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申

请方式。

5、行政复议申请是否属于本机关

管辖。《行政复议法》第 12条、 13条、

14 条、15 条分别对行政复议管辖问题

进行了规定。本案中，行政处罚决定

是由省财政厅作出的，按照行政复议

法的规定，申请人对省财政厅的行政

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向该省财政厅的

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

向该省财政厅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即财政

部申请行政复议，因此，王某女儿向

财政部申请行政复议符合法律规定。

6、行政复议申请前是否已向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已

经受理。《行政复议法》第 1 5 条第 2

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

经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

据此，行政复议机关在审查时应当向

申请人了解是否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法院是否受理。有时复议申

请人因不了解这一规定，可能隐瞒法

院已审理的情况，行政复议机关在受

理时也应当告知这一规定，如果发现

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此案应当决定不予受

理。本案中，财政部收到行政复议申

请后，应当向申请人了解是否已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及人民法院

是否已经受理的情况。

综上所述，财政部在收到行政复

议申请后，财政部具体办理行政复议

事项的法制工作机构应当根据《行政

复议法》的规定，从以上六个方面对

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审查，并视具体情

况作出适当的处理。对不符合行政复

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

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对符合行

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

受理。对于本案，财政部经审查后，

应当决定受理。
（作者单位： 财政部条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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